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和房地产经纪人执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




新旧版本对照 
建设部：
　　你部《关于请予批准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与房地产经纪人执业资格考试注册收费的函》（建综函［2002］173号）收悉。经研究，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你部在组织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下同）和房地产经纪人执业资格考试时，由县级以上地方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房地产主管部门向考生收取的考试费、报名费、注册证书工本费和执业印章工本费的收费标准为：
　　（一）注册土木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分为基础考试和专业考试两部分。其中，基础考试收费标准为每人每科60元，专业考试收费标准为每人每科130元。
　　（二）房地产经纪人执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为每人每科70元。
　　（三）注册土木工程师和房地产经纪人执业资格考试报名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价格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按补偿组织考试报名直接费用支出的原则核定。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注册证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经纪人注册证书》的工本费标准为每证10元。
　　（五）注册土木工程师执业印章工本费，由你部按实际制作成本加不超过10％的差率自行制定，报国家计委和财政部备案。 

　　二、你部对土木工程师和房地产经纪人执业资格进行注册，属于履行行政管理职能，不宜收取注册费，有关注册方面的费用可从你部的部门预算经费中统一安排。刻制房地产经纪人专用印章属于房地产经纪人的个人行为，由你部统一刻制房地产经纪人专用印章缺乏文件依据，因此，不宜收取房地产经纪人专用印章工本费。 

　　三、收费单位应按规定到指定的价格主管部门申领收费许可证，并按照财政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部门规定使用票据。 

　　四、县级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房地产主管部门收取的有关费用应纳入财政预算，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即注册土木工程师与房地产经纪人执业资格考试费按7：3的比例，分别缴入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库；注册土木工程师和房地产经纪人执业资格考试报名费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房地产主管部门按照财务隶属关系分别缴入地方同级国库；《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注册证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经纪人注册证书》工本费、注册土木工程师执业印章工本费收入全额缴入中央国库。上述有关收费的具体缴库方式、缴库时间按照财政部和地方财政部门有关规定执行，支出由财政部门按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房地产主管部门履行职能的需要核定。 

　　五、收费单位应按规定的收费项目、范围和收费标准执行，并自觉接受价格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的监督检查。 

　　六、上述规定自2002年9月1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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